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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1年第1次廉政會報 

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1年12月7日(星期三)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會交通通訊傳播大樓805會議室 

主席：陳主任委員耀祥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其泓專員 

◎會前報告案：（略） 

壹、主席致詞 

各位委員、各位主管大家好，今天召開本會111年第1次廉政會

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。 

2021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，我國在全球廉潔度排名第25名及東

亞地區排名第4名，均名列前茅，廉政工作的重點在於廉潔價

值的建立、法律的遵循、透明化的措施、企業誠信及全民共同

參與，今天藉由廉政會報讓我們以廉政的角度來檢視本會業務

的推動情形，共同為廉政工作努力，維護本會廉潔形象。 

九合一大選已結束，這一年選舉期間本會因政策推動或媒體監

理等因素，有多位參選人集結於本會陳情抗議或至本大樓有破

壞之行為，另因國際情勢動盪，本會亦迭遭網路攻擊事件，但

因防護得宜，並沒有發生破壞事件，相關事件都順利解決，也

顯示機關安全與資訊安全之重要性。 

另本會職掌通訊傳播之監理及網路傳播政策，在受理申請、審

查等程序上，必須嚴守相關法規作業流程，且持續與外界溝通，

應保密的也要嚴格遵守，但我相信本會能禁得起檢視，堅守本

會中立及專業之立場。以下會議開始。 

貳、上次會報主席裁（指）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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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（指）示：洽悉。 

參、秘書單位報告 

一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5次委員會議報告摘要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洽悉。 

二、法務部（廉政署）重要函（指）示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洽悉。 

三、本會廉政業務推動情形。 

主席裁（指）示： 

今年有些案件麻煩政風室查處的部分比較多，謝謝政風室李

主任及所有同仁的努力；九合一大選期間本會發生的陳情抗

議事件及其處理情形，在報告中也說明得很清楚了，各位委

員如果沒有意見垂詢，我們就繼續進行下一個議程。 

肆、業務報告 

一、本會110年採購案件綜合分析報告。 

    秘書室劉主任得延補充說明： 

近年來本會法律訴訟類案件蒸蒸日上，故佔全年度採購案件

比例非常高，秘書室將審酌案情依主委於108年第1次廉政會

報裁指示儘量以公開評選（審）方式辦理為原則；另需補充

說明的是，本會近2年協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諸多限制性招標

案件，且多為事後被交辦，影響本會採購案件綜合分析之統

計數據；本會需求單位敘明理由經本室審認不符合以限制性

招標方式辦理者，亦提醒遵照主委上開指示辦理，惟法律訴

訟案件性質棘手，以及因應數位發展部於111年8月27日成立，

本會協辦該部籌備前後相關採購案件，亦多以限制性招標

（未經公開評選或評審）方式辦理，以上因素亦影響本會限

制性招標案件所佔全年度採購案件之比例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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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案件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本身並非違法，重點在於限

制性招標佔全部採購案件比例的分析，以法律訴訟類案件為

例，需考量熟稔本會通訊傳播業務相關律師事務所之專業性，

亦需注意其他勞務類採購案件限制性招標比例過高的問題，

審酌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之正當理由，謹守不違法，避免

招致外界非議。 

二、本會「疫情防治之電信事業資訊服務專案稽核」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洽悉。 

三、本會111年資訊安全內部稽核。 

    政風室李主任淑芳補充說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應112年10月份本會需重新取得資安認證，本（111）

年度資訊稽核外部稽核委員亦提醒，明年稽核將不以單位抽

檢方式執行，改採至各單位查核之方式，故籲請本會各單位

依本會資安程序要求，配合盤點並逐項自檢相關資通訊系統

之管理是否納入資訊資產清冊，本室協同基礎處資訊管理科

及資安顧問廠商執行本會資訊安全內部稽核時，亦將一併協

助各單位檢視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 

近日衛生福利部立桃園醫院發生民眾病歷等個資遭駭客入侵

事件，以及其他機關曾生類似資安外洩案例，本會應以此為

鑑，各單位應注意業務職掌內之保密事項，以維資訊安全。 

四、本會機關安全維護業務執行情形（含機關安全防護宣導事

項）。 

    主席裁（指）示： 

(一)本會同仁對於自己是否為涉密列管人員或列管期限不清

楚者，可逕洽政風室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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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關涉密列管之委員或同仁離職後向本會申請出境之准

駁，或向本會申請赴陸轉報主管機關內政部許可之情形，

本會應有聯繫窗口協助申請事宜，請政風室協助建立各

單位聯繫管道；人事室於涉密退離職人員退離職時協助

提醒本會申請出境或赴陸之聯繫窗口，同仁到職時亦可

事先提醒申請出境或赴陸之程序。 

(三)112年春節將至，請政風室、秘書室一併注意本會相關

辦公處所及設施（備）之機關安全維護工作。 

伍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修正本會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六點部分條文。 

說  明： 

  一、為落實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，符合性別平權國際趨 

   勢，爰依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CEDAW） 

   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及行政院 

     一百一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核定之性別平等重要議題（院 

     層級議題）（一百十一年至一百十四年），各部會所屬 

     委員會委員以任一性別比率達百分之四十為目標之政策， 

     以及法務部廉政署一百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函頒修正 

     「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政會報作業要點」第四點 

     規定之要求，修正本會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二款， 

     衡平廉政會報全體成員性別比例，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

     於百分之四十，以使不同性別充分且平等參與本會決策， 

     促進本會業務推動完備，爰修正本要點第三點規定。 

  二、衡酌本會廉政工作實際需要，擴大外部學者專家列席參 

   與機制，深化外部參與本會廉政工作程度，爰對本點邀 

   請人員列席規定酌作文字修正，以揭櫫本會重視機關廉 

   能形象，爰修正本要點第六點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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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事務處詹處長文旭補充說明： 

本案案由建議修正為「本會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、第六點修

正草案」，以符法制作業體例，會後將協助政風室酌予修正。 

決  議： 

照案通過，案由法制體例部分請政風室依法律事務處意見酌作文

字修正，全案循行政程序簽會相關單位並經核定後下達。 

案由二：本會濟南路大樓電梯裝設監視錄影系統及鏡頭案。 

說  明：本會濟南路大樓2部電梯（14號、16號門電梯）目前均無

裝設監視錄影系統，鑒於本會相關重大內外活動常假濟

南路大樓7樓禮堂舉行，以及北區監理處搬遷至本大樓

後，電梯使用頻繁，為加強機關同仁及洽公民眾出入安

全，即時因應偶突發狀況，建請研議於本大樓各電梯內

裝設監視錄影系統及鏡頭。 

 秘書室劉主任得延補充說明： 

本室評估研議後本案可行，將配合於本（111）年12月底前在濟

南路大樓2部電梯（14號、16號門電梯）內各裝設1組監視錄影鏡

頭，並連線至16號門警衛室內監視錄影主機，目前該監錄主機尚

可容納2個空格，故辦理採購2組監視錄影鏡頭即可；至於主席詢

問濟南路大樓7樓禮堂有無需要設置監錄系統部分，今（111）年

度禮堂將進行直播系統之設備更新，尚無進行監錄系統之裝設，

以目前該大樓各電梯內擬建置監錄系統及鏡頭而言，應足以掌握

一般民眾出入之動態，爾後檢討有需要時再研議於7樓禮堂額外

增設監視錄影系統。 

 北區監理處溫處長俊瑜補充說明： 

本處對於本案無意見，本處於濟南路大樓1樓服務中心亦設置監

視錄影系統，惟監錄主機係獨立置於本處辦公區域內。 

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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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照案通過。 

 (二)有關本會濟南路大樓地下停車場車道口、各出入口及其他相

關處所之安全維護事宜，請秘書室通盤調查現況後研議是否

裝設監視錄影系統，並請政風室協助執行之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政風室宣導本會111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，本年度公職

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業從111年12月5日開始，已同意授權查調財

產之人員自即日起得以下載其相關財產，相較於往年不同之處

在於無須下載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軟體，透過網路平臺線

上申報即可，本（7）日政風室亦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會相關應

申報人員參照，在此提醒本會相關財產申報義務人務必於111

年12月31日24時前完成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財產定期申

報事宜；若有各類財產申報作業上相關疑義，歡迎洽詢政風室，

本室亦將派員至各單位協助各該申報事宜。 

柒、散會（下午3時27分）。 

 


